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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28        证券简称：瑞丰银行        公告编号：2023-041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及

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行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实施完成，本次权益分派

以 1,509,354,91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红股 3 股，共计派送红股

452,806,476 股，分派后本行总股本为 1,962,161,395 股。相关事项详见本行

2023年 4月 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绍兴

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3-028）。

本行于 2023年 8月 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注册资本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更本行注册资本，并对本行

《章程》条款进行修订，同时同意将这两项议案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

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根据本次权益分派结果，本行注册资本拟由人民币 1,509,354,919 元变更为

人民币 1,962,161,395 元。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本行拟对本行《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份数量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第五条“本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9,354,919元。”修改为：“本行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62,161,395元。” 

（二）第三十一条“本行的股份总数为 1,509,354,919 股，均为普通股。”

修改为：“本行的股份总数为 1,962,161,395 股，均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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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对本行《章程》其他条款修订如下： 

（一）第十七条“党委设书记１名，党委成员若干名，由省农信联社党委任

命。”修改为：“党委设书记１名，副书记 1 名，党委成员若干名，由浙江农商联

合银行党委任命。” 

（二）第五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二条中的“银保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修改为：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除上述修订外，本行《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上述本行变更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事项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

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绍兴监管分局核准，并

就相关事项向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备案等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2日 

 

 

 

 

 

 

 


